
 
1 

 

 

專書/經典譯注出版補助常見 Q&A 

Q1：若想要申請出版補助，本公司（出版社）需要做些什麼？ 
A：本業務各梯次只受理預定在本中心所規定之出版期限內出版之書稿。

出版單位收到擬出版之專書書稿後，應先設置由人文學或社會科學領

域五人以上專家學者所組成之編輯委員會。由編委會建議外審名單，

將書稿送請至少兩位專家學者進行審查，評審應就專書內容，具體提

供審查意見及修改建議。待審查完成，編輯委員會應就審查意見開會

討論或通訊討論，並確認作者參酌審查意見修訂書稿或針對審查意見

提出書面回應。 

出版單位擬申請出版補助之經典譯注計畫成果則必須確認已通過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初審。以上兩項業務，請參閱申請注意事項之說明，

檢具相關資料，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Q2：若只能以書稿進行補助申請，請問本公司（出版社）是否可以於
貴中心審查期間出版該書？ 

A：依補助出版「專書作業要點」第八條及「經典譯注作業要點」第七條規

定，1 月申請者須於同年 12 月底前完成出版；7 月申請者須於隔年 6

月底前完成出版。出版社向本中心提出申請之後，即可依照排程先行出

版，但請保留正本單據給中心核銷。各類單據開立時間或個人簽收時間

應落於本中心所規定之出版期限內（請參閱下方 Q3）。 

Q3：若獲得貴中心之出版補助，本公司（出版社）後續應進行哪些程
序才能請款？  

A：獲得出版補助之申請案，應依作業要點規定於期限內完成出版。出版

社應於書籍封面或內頁註明「本書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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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中心補助出版」。核銷結報應提供以下資料： 

1. 收據、兩本成書及書籍部分內容之電子檔。 

2. 與申請時所提送之預估資料相符之實際支用明細表、廠商估價單。 

3. 支出憑證正本。支出憑證應各書獨立開立，且開立時間應於本中心

所訂出版期限內。 

4. 個人工作者不得為出版社之員工。 

【請注意】：獲補助案如同時接受其他政府機關補助出版、或核銷經費

來源為政府機關者，應在預估經費明細表及實際支用明細表詳列獲補助

之經費項目及金額。經費來源如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經費者，本中

心恕難重複補助。 

Q4：請問「補助出版專書及經典譯注」這項業務的補助對象是誰？ 
A：本業務補助對象是出版社。不過，書稿獲補助之後，本中心將主動通知

作者得申請新書發表會之補助，補助項目為：兼任助理費、交通費、場

地費、設備租借費、海報印刷設計費、出席費。詳見「補助舉辦學術性

專書及經典譯注新書發表會試辦方案」https://reurl.cc/zrkjb7。 

Q5：我最近剛完成一本學術性專書書稿。請問，本人是否可以先向貴
中心提出申請，再去找尋出版社進行出版？ 

A：本中心期望藉此業務鼓勵國內出版社建立良好的學術評審機制，提高

其出版學術性專書的意願，因此申請及補助對象均為出版單位、並非

作者。因此請先洽詢國內合適的出版社，待完成「專書作業要點」第四

條之出版單位審查程序後，再由出版社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Q6：哪一類書稿可以申請貴中心的出版補助？我們計畫出版一本論
文集，請問可以申請嗎？ 

A：本中心出版補助分為兩類，個別認定標準如下： 

1. 學術性專書 ─ 不包含工具書、教科書、翻譯著作、譯注、會議論

文集等著作。專書應針對特定研究議題進行深入的、系統性的探討，

具有導論及原創性的結論，且附有參考書目者。 

https://reurl.cc/zrkj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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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自民國 112 年起，本中心有條件開放受理論文合集 ─ 特指

由編者就一特定學術議題，邀請多位作者分別撰寫具原創性或前瞻

性，且未曾出版的章節論文（不含導論及結論）至少佔三分之二，

然後再編輯成有系統與有組織的論文合集。其中，編者應撰寫一篇

綜觀全書的導論章節。 

上述的專書作者或論文合集編者應具備有國內大專院校或研究機

構之專、兼任教學或研究人員資格；或雖未具教學或研究人員身分，

但於申請日前五年內取得博士資格者。 

2. 經典譯注 ─ 特別指自民國 102 年起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

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補助，且依該作業要點第十五

條規定，完成譯注初稿的審查程序者。 

因此，符合上述論文合集的相關規定者，可以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Q7：貴中心出版補助的審查重點為何？  
A：本中心專書出版補助著重於提升書稿出版前的審查機制。因此，本業

務的審查重點，除了書稿本身是否符合學術性專書的標準及其學術性

價值外，出版社外審意見之嚴謹度與品質、作者的修改回應，以及編輯

委員會整體審查程序亦全部列入重要考量。 

Q8：請問年輕一輩的研究者，有獲得貴中心出版補助的機會嗎？ 
A：自民國 101 年迄今，本中心專書出版申請件，每年均以教授的著作居

多，因此獲補助亦最多。年輕學者 1的著作申請數量雖然較少，歷年來

亦有不少專、兼任助理教授、博士後研究員的著作獲得了本中心補助肯

定，因為本業務補助與否完全取決於專書整體品質及出版社審查機制。 

本中心為鼓勵年輕學者將其階段性研究成果進行出版，民國 107 年已

放寬專書作者的資格，除了專、兼任教學、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員、

博士候選人外，未具教學或研究人員身分但於申請日前五年內取得博

                                                      
1 本文所稱之年輕一輩學者，意指專/兼助理教授、助研究員、講師、博士後研究員等較為新

近、資歷較淺的研究人員。 



 
4 

 

士資格者，亦歡迎申請。 


